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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结果加重犯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一个基本犯罪

的构成要件行为时，额外发生了法定的加重结果，

被刑法科以加重法定刑的一种犯罪类型。①在我

国刑法条文中，大量“致人重伤、死亡”表述的条文

指向的便是最典型的一种结果加重犯类型。②《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为结果加重

犯设定了极其严苛的刑罚，其法定刑远超故意基

本犯与过失结果犯数罪并罚之和，且广泛分布于

《刑法》分则的六个章节中，所涉罪名达 26个之

多，但围绕其成立条件和适用范围的争议一直

存在。

例如，在“杜某非法拘禁案”中，被害人杜某被

骗至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某传销窝点，六名被告

人拉拢其加入该传销组织并没收手机，杜某想要

离开却一直遭到阻拦。三天后，几名被告人带着

被害人杜某外出转移窝点，被害人乘几人不备，从

商场三楼室外手扶电梯跑到四楼处翻过电梯坠楼

摔伤，送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法院认为被害

人的死亡结果与非法拘禁行为之间不具有刑法上

的因果关系，被告人不应承担非法拘禁致人死亡

的责任，对六名被告人均按非法拘禁罪第一档法

定刑，即按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定罪处罚。③

类似的案情却可能得到不同的判决。在“何

某非法拘禁案”中，被害人何某被带至传销窝点后

遭到控制失去人身自由，两日后趁着上厕所试图

从位于五楼的窗户逃离，不慎坠楼，经鉴定损伤程

度为重伤二级，法院认为被害人的重伤结果与非

法拘禁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对两名被告人均判处

四年零三个月的有期徒刑。④

上述两个案件呈现出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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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人死伤”型结果加重犯缺乏归责标准这一问题

的投射。此外，在“人死为大”观念的影响下，一旦

出现死伤结果，裁判往往会出现重罚倾向，而结果

加重犯的规定恰恰为此倾向敞开了方便的大门，

恐会成为刑罚权走向膨胀和肆意的通行证和保护

伞。另一种极端情况是，当介入因素对死伤结果

的发生贡献较大，法官在裁判时认为将加重结果

视为被告人的“作品”不甚公平，试图否定结果加

重犯成立，却无法从现有理论中获取支撑规范性

说理的依据，只能在判决书中以“不具有刑法上的

因果关系”一笔带过。最终导致结果加重犯的认

定恣意与混乱，单凭法官个人决断进行裁判，而未

经理性论证的裁判结论自然也经不起反复推敲。

因此，我们急需一套归责标准，既能为结果加

重犯的加重责任提供积极的理由，又能划分一条

合理而明确的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关联与否

的界限，形成可以为裁判提供充分说理的论证模

型，维护法之安定性、裁判获取过程的平等性及透

明性。⑤本文在梳理域内外既有理论成果的基础

上，尝试建立合理限定结果加重犯成立范围的实

用标准。

二、结果加重犯归责限定的理论脉络

结果加重犯的立法例广泛存在于大陆法系各

国，⑥英美法系亦有结构相似的重罪谋杀罪规

定。⑦这种行为人在实施犯罪基本行为并产生死

伤等加重后果时会导致刑罚大幅度加重的特殊犯

罪类型，一直受到譬如“违反责任主义”“违反罪责

刑相适应原则”甚至“违宪”等诸多批判。⑧如此多

的批评迫使人们在理论上不断为其寻找加重处罚

依据，并朝着限制适用的方向持续深入研究。

(一)缘起：结果加重犯的责任争议与主观限定

结果加重犯作为一种带有结果责任色彩的犯

罪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为法官减轻了判断负担，但

也被批评为“刑法实务界用来偷懒的躺椅”。⑨随

着责任主义的兴起，结果加重犯在学界受到颇多

诟病。“无责任者无刑罚”作为一项现代刑法的基

本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共同构成人权保障的重

要堡垒。根据责任主义的要求，行为人仅对其责

任能涵盖评价的结果承担刑事责任，这一点，在结

果加重犯中不存在例外。

18世纪末的普鲁士普通法时期，学术界聚焦

于以主观要件对结果加重犯展开讨论，当时已出

现将死亡结果作为加重处罚的量刑因素。故意伤

害致人死亡的案件按照“推定故意法则”处理，即

在行为人造成的伤势导致死亡结果的情况下，直

接推定行为人有杀人故意。其背后的理论基础是

间接故意理论：依据一般经验，如果犯罪行为通常

有造成重结果的危险倾向，行为人对重结果负故

意责任。⑩这一理论探索在关注行为人对加重结

果的罪过形式方面有进步意义，但也混淆了故意

伤害致死和故意杀人罪的界限，导致故意杀人犯

罪范围的扩大。19世纪初，费尔巴哈对此展开批

判，提出“故意决定的过失”观点，即当行为人意图

造成某一特定违法结果，却又额外造成更大的侵

害结果时，行为人对这个结果的主观心理就是“故

意决定的过失”。虽然同样采取依照客观情状推

定主观要件的方法，但认为行为人对加重结果是

过失责任，使得类似故意伤害致死罪这样的结果

加重犯能够从故意杀人罪中解放出来成为独立

罪名。在结果责任时代，犯罪行为的种类和严

重程度原则上由其造成的外在结果决定，“伤害

致死”和“故意杀人”之间的区别未受关注，承认

对结果的过失责任不得不说是重大的时代进

步。后续又有众多学者延续并发展了费尔巴哈

的理论，德国学者威尔策尔和日本学者团藤重光

均提出复合形态论的主张，要求行为人对该结果

具有过失或故意。

如今，不少国家已经纷纷通过立法明确将行

为人对加重结果的主观方面限定为“至少是过失”

来缓和结果加重犯与责任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

例如，1953年德国在《德国刑法典》中增加了第56
条(现为第18条)，该条规定“行为的特别结果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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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较重的刑罚的情况下，行为人至少在因过失引

起该结果的情况下才会被处以较重的刑罚”，《葡

萄牙刑法》第 18条规定“因一结果之产生而加重

必须系有可能以行为人至少有过失而将该结果归

责于行为人”。经历了间接故意说、故意推定说、

故意决定的过失、故意+过失的发展，其中还包括

重过失、超故意等探讨，结果加重犯的立法被纳

入责任主义的规制。自此，理论界讨论的重点逐

步转向其客观构成要件。

(二)发展：结果加重犯客观构造的限定路径

聚焦主观层面虽有助于扫清重罚结果加重犯

的责任主义障碍，但尚不足以有效地限制处罚范

围。客观层面限定结果加重犯的核心内容是基本

犯与加重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相关研究经历了

条件说、相当因果关系说、直接性要件、致死性说、

客观归责论等发展。

条件说认为，结果加重犯之成立不以行为人

对加重结果具有预见可能性或者过失为前提，只

要具备条件关系，就可要求行为人对加重结果负

责，这一观点在日本司法实务中的被害人特殊体

质类案件中获得了广泛支持。但仅在事实层面

进行客观归因，会导致符合构成要件的轻微行为

招致严重后果时，行为人必须对其负责，造成结果

加重犯的成立范围过大。

伴随相当因果关系理论的勃兴，学界也开始

对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过于宽泛的因果关系

进行限缩性纠偏。相当因果关系说要求必须是内

在于基本犯的加重结果发生的危险性得以现实

化，即基本犯的实行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存在“相

当地引起”，只有能典型地导致结果发生的条件

才被认为是适当的。其本质上是一种概率判断，

即找到结果发生的规律，并将异常、罕见的情况排

除出去。该理论在判断基础方面依然有争议，因

其在实务中运用的标准过于模糊，作为限定归责

的理论，“网眼”依然过宽。但其以条件说解决客

观归因、以相当性解决客观归责的思路，是一种有

益的尝试，且在重视基本犯危险性的基础上，逐渐

发展出对“相当性”进一步予以限制的直接性

要件。

德国从帝国法院时期开始在故意伤害致死罪

中讨论加重结果与基本犯之间的直接关联性。

在 1971年的Rötzel案中，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排除

了伤害致死罪的适用，依照故意伤害罪与过失致

人死亡罪的想象竞合处理，并对直接关联性的内

涵展开了细致的阐释。法院指出，从伤害致死罪

的规范意义及目的出发，立法者要对抗伤害行为

伴随的死亡风险，因此伤害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

应存在比条件说更为密切的关系，只有当伤害行

为中的特别风险造成死亡结果时才具备直接关联

性。该理论通过直接性要件限定基本行为与加

重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将结果加重犯的特殊

立法方式作为论证的支撑，亦即，各种犯罪行为都

可能导致较重结果，但只有内含足以直接导致加

重结果发生的一般倾向或典型危险的基本犯罪行

为，才会被立法者择选出来，增加结果加重犯的处

罚规定，而直接性要件用来检验基本行为与加重

结果之间是否存在特殊风险关联。

对直接性要件的具体把握在实务中仍呈摇摆

态势。譬如，主张作更进一步限制的致死性说认

为，必须造成被害人身体伤害的结果，死亡结果由

伤害结果恶化产生。但因果流程中存在介入因

素的情形才是加重结果归责判断的痛点与难点，

限定要件需要能对介入因素作出全面、规范的评

价。德国联邦法院也在一些案件中拒绝了直接性

的使用并指出：“直接性不是准则，不能在扣押人

质造成死亡结果的案件中为结果责任的界限提供

一个恰当的标准。”直接性的判断仍要借助客观

归责理论各种具体的判断规则，例如法律上不重

要的风险、规范保护目的范围之外的风险、被害人

自我答责的危害行为以及第三人效力范围等。

可以说，直接性的法理和客观归责理论一脉相承，

或者说是客观归责理论在结果加重犯领域内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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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性概念。

(三)小结：以实行行为危险性限定成立范围的

共识

梳理既有理论在客观层面的争论可以发现，

目前达成的基本共识是结果加重犯的基本行为应

蕴含着类型性的特殊危险。因此，在客观构造上

需要判断的第一个关键问题是基本行为与加重结

果之间是否具备这种特殊危险关联。综观我国

《刑法》分则中致人死伤型结果加重犯规定的条文

也可窥见，基本行为在经验上都具有造成被害人

死伤的高度危险性，譬如抢劫罪、非法行医罪、污

染环境罪、放火罪等。又如，《刑法》第238条规定

非法拘禁致人死亡适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法定

刑，而同样是结果加重犯的《刑法》第 234条规定

的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法定刑幅度却是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两罪的结果加重

犯量刑幅度之所以存在这样大的差距，关键在于

基本行为中蕴含的致人死伤的特殊危险程度的高

低不同。“致人死伤”型结果加重犯在我国刑法条

文中基本都采取了“致人重伤、死亡”或者“致人伤

残、死亡”这样的表述，“致”有导致、造成、引起的

含义，字面上至少可以推导条文中的基本行为与

死伤结果之间应当具有某种特殊的紧密联结关

系。从结果加重犯的规定中提炼出的危险性原

理，既在不法层面印证了结果加重犯提升法定刑

的正当性，也为结果归责的规范评价指明了建构

判断标准的方向。

此外，还需解决第二个关键问题：出现介入因

素的案件中，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认识与客观情况

需要在多大程度上一致才能够进行主观归责。我

国《刑法》第 16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

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

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

犯罪。”应当认为，结果加重犯不是责任主义的例

外，行为人对加重结果至少要具有过失。通常情

况下，客观发生的因果流程和行为人的主观想象

之间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在结果加重犯的场

合，行为人在实施基本行为时未必有造成加重结

果的故意，因此对因果流程的认识偏差更甚，这就

需要明确不同归责类型中行为人主观认识的

内容。

三、本文立场：归责判断的类型化限定

在客观层面上限定结果加重犯处罚范围逐渐

从仅具有条件关系即可到需要具备直接性关联，

这在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均获得了支持。直接

性理论中包含着应更严格限制加重结果归属的正

确理论方向，但其自身概念内涵一直尚未厘清，在

实务中的运用多数仍停留于字义上的理解，使其

规范解释力无法凸显，因此学者们纷纷提出了譬

如“危险关联性”“保护目的关联性”“致命危险性”

“同一风险”等具体判断标准。本文认为，结果加

重犯这一特殊犯罪类型的归责基础在于包含在基

本行为中的类型性风险现实化为实害结果。因

此，归责判断的重点应落在检视是否创设了造成

加重结果的特殊风险，以及加重结果是否为该特

殊风险现实化的产物。

(一)客观构造上的限定：引入危险现实化理论

的实务优势

危险现实化理论是日本理论界在借鉴德国以

法不容许的风险为核心构建的客观归责论的基础

之上，整合本国法院判例中实行行为对于结果发

生事实上的贡献这一核心观点，逐步形成的本土

归责理论。其背后包含着基于刑法谦抑性的一

种政策性判断，即参照社会一般观点进行价值判

断：将何种范围内的结果作为行为人的“所作所

为”予以归责是妥当的。一方面，构建该理论的核

心概念“危险性”以及围绕危险的创设与实现展开

的判断构造与结果加重犯归责问题具有天然的亲

和性；另一方面，与容易产生“结果必须不假他人

之手而由基本行为所致”这一歧义的直接性理论

相比，危险现实化理论能够规范地评价多因一果

型案件中的介入因素。与内部具有大量复杂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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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规则的客观归责理论相比，更容易被实务工

作者理解和掌握，在限制司法裁判的任意性方面

具有明显的理论优势。

首先，刑法中的结果归责评价始终面临着法

益保护与自由保障的紧张关系，倘若没有明确标

准，司法判断就容易走向恣意，存在滑向任意一个

极端的可能性。因此，刑法理论有必要建构限定

结果加重犯成立范围的明确归责标准。而有效的

限定规则必须是一套对司法工作人员而言称手的

工具，也必须符合裁判者的规范直觉，不能是远离

司法土壤的无本之木。直接性理论具有天然的语

义缺陷，在疑难案件中，多因一果是常态，当介入

因素是结果发生的直接原因时，其直接性就会被

否定，结果加重犯反而会走向极度限缩的极端，与

“人死为大”的观念背离，这极易促使裁判者转头

走向“条件说”的怀抱，与严格限缩结果加重犯成

立范围的初衷背道而驰。仅仅依赖直接性这一模

糊的标准，会使其肩负过重的规范判断任务。而

危险现实化理论是从司法判例中凝练出来的法官

智慧，具有更容易实现个案公正的实践优势。在

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极其相似的思考和

判断方式，只是未曾被系统地梳理并加以类型

化。例如在“张某抢劫案”中，被告人张某尾随被

害人赵某，在其开门之际持刀抢劫，连刺赵某前

胸、腹部、背部等十余刀，抢其挎包后逃走，被害人

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救治过程中医院方

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误，被害人腹部静脉处伤

口没有缝合导致出血过大，医院方认为被害人的

死因为外伤大出血，静脉出血并非主要原因。该

案判决理由指出，死亡的加重结果与抢劫犯罪之

间的因果关系在客观上要求抢劫行为必须具有引

起该结果的高度危险，被告人在抢劫时采用持刀

捅破被害人左髂总静脉、动脉等部位的方式劫取

财物，此行为包含造成加重结果的内在危险，且本

身就具有致死的效果。该案的论证思路和危险现

实化理论中“直接实现型”的归责思路基本一致：

(1)明确内在于实行行为的危险性内容；(2)验证能

否评价为该内容通过实际的因果进程以及结果之

引起而得到了实现。当抢劫行为的致死伤危险

对结果的发生具有决定性作用，即便医院救治时

有轻微失误，也可追溯至前面的实行行为，肯定结

果加重犯成立。由此看来，我国司法实践的土壤

与危险现实化理论有很高的适配度，并已然孕育

出这一理论的雏形，在结果加重犯的归责中引入

危险现实化理论的判断构造，不会出现“水土不

服”的现象。

其次，危险现实化理论重视对行为本身危险

内容的判断，而刑法规定结果加重犯这一加重处

罚的犯罪类型，正是基于基本行为内含发生重结

果的类型化危险。大幅提升的刑罚中蕴含着刑事

政策的考量，即以重刑提示行为人在实施内含重

结果危险的行为时应当控制自己的行为。即便是

内含加重结果危险的行为也能以相对“安全”的方

式实施，譬如，纵火犯也可能在空无一人的场地放

火。仅仅从事前、一般经验上看具有一定死伤危

险的倾向性，并不足以成为可归责的对象，满足升

格法定刑要求的行为必须存在具体、现实的危

险。因此，在个案中确定特殊风险的有无，是解决

结果加重犯归责问题的起点。忽视结果加重犯的

特殊性、不对实行行为中是否包含导致死伤结果

的特殊风险进行考察，就会导致在那些保护法益

并非生命安全及身体健康的犯罪中，作为归责对

象的实行行为范围过于宽泛。运用危险现实化理

论，能够使基本行为中特殊危险的有无及其大小

得到充分评价。

最后，危险现实化理论也注重考察介入因素

与实行行为之间的规范关联，如果介入因素能被

评价于实行行为危险内容中，即便孤立来看，该因

素的出现十分异常，也不影响归责。实务中存在

归责难题的多是出现介入因素的案件，而危险现

实化理论采取结果回溯的方式，一步步对因果关

系进行验证，在有介入因素的情况下，先确定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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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大小。若实行行为对引起结果

具有决定性影响，而介入因素影响较小时，即使有

高度异常性也可向前追溯至实行行为，肯定其危

险直接现实化为构成要件结果，以“直接实现型”

归责。当介入因素是结果发生的直接原因，但若

能认定该介入因素是由实行行为引发的，亦即实

行行为的危险通过它间接地现实化为构成要件结

果时，就是“间接实现型”。这样的判断构造既为

介入因素是否能够影响因果关系提供了明晰的判

断标准，又能通过回溯的方式阐明背后的实质性

依据。与直接关联性相比，危险现实化理论对介

入因素的规范评价更为充分，也为归责论证提供

了更多说理支撑。

当然，危险现实化理论的判断框架依然存在

一些亟待明确的问题。首先，有学者认为对危险

实现的判断看上去更容易认定因果关系，尤其是

在直接实现型中，为何介入因素的异常性不再重

要，其影响也被忽略不计？这一点在司法实务中

往往被简单带过，在判断“是否得以实现”时，如果

只说“能够肯定行为的危险得以实现”或者“不能

肯定”，就单纯是表达判断的结论，而并非对问题

的说明。如此必会导致结论先行或是混淆事实

判断与规范判断的批评。其次，现有研究对行为

危险的探索存在不足，这在结果加重犯的归责判

断中，会表现为间接实现型中“实行行为诱发介入

因素的危险”界定不清。实行行为的危险性，既可

能是直接导致结果的危险性，也可能是诱发介入

因素的危险性。在不同的危险实现类型中，判断

行为的危险依据的情况应当考虑哪些要素必须予

以明确，并说明它们在影响归责结论中扮演着什

么样的角色。

(二)类型性判断的展开

结果加重犯的行为规范对生命法益保护的真

正支点在于禁止能导致或者能引起死因的行为，

而所谓的危险现实化，本质上就是形成死因的危

险被现实化。当实行行为本身就足以形成致被

害人死亡的死因时就是直接实现型，譬如“大阪南

港事件”。当实行行为能够诱发、引起被害人死

亡的死因时是间接实现型。在不同的类型中，赋

予判断要素不同的权重关系，形成不同的要素组

合类型，再赋予不同的法律评价，这种类型化判断

的方式有利于个案分类讨论，也可限制运用危险

现实化理论在解释和裁判时的肆意性。下面结合

案例，根据直接实现型和间接实现型中不同的判

断要素和构造，对结果加重犯的归责疑难问题展

开详述。

1.直接实现型

在直接实现型中，判断重点是实行行为是否

制造了致人死伤的高度危险。事前确定的高度类

型性危险并不是自动体现在构成要件行为中，而

必须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进行现实的考察。当介入

因素并未实质性改变结果、实行行为依然可以被

视为引起结果的决定性原因时，应无视介入因素，

回溯至实行行为进行归责。

例如在“杨某、杜某放火案”中，杨某因和高某

1的情感纠纷产生报复想法，叫上杜某前往高某1
家放火，于晚间携带多种放火工具到高某 1家墙

外蹲守，凌晨1时许断开高家电源开关，将汽油泼

洒在东西屋窗台及外屋门上，并敲碎有人居住的

东屋窗户，往内泼洒了汽油。高某 1的父母高某

2、卢某被惊醒，使用警用手电照明并开启了电击

功能，击打出的电火花引发大火，将高某2、卢某烧

伤，房屋烧坏。高某2烧伤程度为重伤，卢某因大

面积烧伤经抢救无效死亡。该案中，杨某为实施

纵火行为，准备了放火工具、助燃材料，趁人深夜

熟睡之际在高某家屋内外均泼洒了大量汽油，为

避免被发现还切断了电源。二人晚间已经去屋外

蹲点等待屋内人熄灯休息，对屋内有人的情况十

分清楚。该放火的实行行为内含高度致人死伤危

险，尽管被害人使用手电的电击功能这一介入行

为导致起火，但以本案事实来看，即便假定舍弃介

入行为，被害人依然会因为火灾而重伤或烧死，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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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结果稍微延后，该介入行为并没有实质性改

变加重结果的样态、内容，能够肯定直接实现了实

行行为的危险性。

在判断介入因素是否存在对死亡结果的实质

性改变时，死亡时间和死因同一性都是重要的判

断视角，日本有观点主张应在死因同一性的范围

内肯定结果的同一性。当实行行为创设的死因

和现实的死因出现很大偏差，决定性的原因力不

复存在，结果归责通常会被否定。例如在“王某某

等故意伤害案”中，因怀疑被害人秦某偷自己的

钱，被告人王某某与其余两被告对秦某拳打脚踢

并用皮带抽打，将其打倒之后离去。王某某的家

人知道后将秦某送往医院治疗，秦某住院18天后

死亡，经鉴定死者伤情为重伤，死因是饿死。伤

害行为虽然造成了重伤结果，但送往医院救治及

时，重伤并未向死亡方向恶化。事发后秦某父亲

在接到通知后并未前往医院照顾，医院也没有妥

善护理，在长达十多天的治疗过程中被害人因长

期饥饿最终死亡，饥饿的介入因素是死亡结果的

决定性原因，死亡结果不能回溯至伤害行为进行

归责。

仅凭死因的单一视角来把握结果，难免导致

结论不妥当，还需要比较实际发生的结果和假设

放弃介入行为时会发生的结果，结合构成要件及

社会一般观念，判断二者是否有实质性的不同。

如在“巫某等故意伤害案”中，被害人许某去烤鱼

店吃饭时与店主张某发生争吵，店主继子巫某接

到店员电话后带着五人前往现场，将其拦住殴打

并打倒在地，巫某打120寻求救治，当日被送往医

院治疗。经鉴定，被害人伤情为重伤，伤残程度一

级，三个多月后医院应被害人许某家人要求，拔除

气管插管，降低用药档次，不久又停止输液，大半

年后，被害人许某死亡。该案中许某死于巫某等

人殴打行为造成的脑部挫伤和出血，可以认为死

因具有同一性，但许某经过治疗后病情已经趋向

稳定，从重伤结果产生到死亡相差一年多，殴打行

为虽具有导致许某死亡的危险性，但仅仅停留于

危险性，即便是遭受重大伤害，如接受适当治疗确

实可以恢复、消解死亡的危险性时，不能依据死因

同一性直接肯定前面的故意伤害行为对死亡结果

具有决定性影响。与被害人家人实施的一系列放

弃积极治疗的行为相比，无论是从医学角度还是

社会一般观念看，都不能认定伤害行为是死亡结

果的决定性原因，被告人只构成故意伤害致人重

伤，对死亡结果不可归责。

2.间接实现型

在间接实现型中，实行行为直接产生的危险

与介入因素相比，对加重结果不具有决定性影响，

但会造成诱发介入因素的危险状态，并借助介入

因素间接实现致死伤的危险。但并不是只要由

实行行为诱发而无论介入了何种因素都肯定结果

归责，这样无疑是回归了条件说。实行行为造成

的危险状态与介入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必须达到一

般性、类型性的程度，即二者之间必须存在常态关

联性，关联性程度的要求是划定处罚范围的重要

标准。

例如，在前述“杜某非法拘禁案”与“何某非法

拘禁案”中，传销组织都采取了专人看管、与外界

切断联系的方式剥夺被害人的人身自由，但没使

用任何暴力的手段，没有断水断粮对被害人进行

肉体上的折磨，也没有言语恫吓威胁使被害人陷

入极度恐惧的状态，被害人失去自由的时长都在

三天以内，很难说能造成被害人神经紧张、恐惧。

无论从被害人视角，还是一般人视角，都不能认为

该拘禁行为中内含致人死伤的高度危险。换言

之，在这两个案件中，实行行为对加重结果的产生

并没有决定性影响，不能以直接实现型归责。当

被害人采取危险性极高的方式试图逃跑最终导致

重伤或死亡的结果时，被害人的逃跑行为是造成

死伤的直接原因，此时，需要检验逃跑这一介入行

为是否为拘禁行为引发，亦即，介入因素的性质与

实行行为是否具有紧密关联性。采用平和手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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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短时间内剥夺被害人自由，难以认为会必然诱

发采取极危险方式逃脱这一介入行为，被害人本

可以等待更好的逃跑机会或在转运期间向他人求

助，因此，无法以间接实现型归责。结果由被害人

自己异常行为中内含的致死伤危险导致，加重结

果不能归责，只能适用非法拘禁罪基本犯的法

定刑。

在直接实现型中，实行行为中的死伤危险直

接现实化为了加重结果，这一类型的判断重点在

于危险对加重结果的发生是否具有决定性影响，

而无须判断实行行为是否诱发介入因素以及介入

因素是否异常，可以直接肯定归责。在间接实现

型中，被害人的介入行为是致死伤的直接原因，介

入因素的性质和与实行行为之间的联系是重要的

判断要素。

被害人以异常危险的逃跑方式导致加重结果

的，并非都会否定归责，而是要看行为人是否采取

了对被害人身体、精神造成巨大刺激的手段，是否

使双方陷入紧迫的对立状态，综合案件的暴力程

度、案发时间、地点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令被害人

无法理性地作出判断，从而诱发被害人在慌乱恐

惧中做出异常举动。

例如，在“黄某等非法拘禁案”中，被告人黄某

在电话中与前女友杨某发生争执，叫上三名同伙

驱车前往其住处殴打和她在一起的男子。杨某与

现任男友苏某在酒店入住后，黄某等人到达酒店

并通过踹门及电话、微信等沟通方式要求杨某到

别的房间，二人一直闭门不出。早晨 5：30，杨某

计划逃跑，因被看守人员苏某仍在房间无处可

逃。这时黄某又以打人为由叫来了两名帮手于

早晨7：37欺骗酒店服务员打开了房门，后五人进

入房间对被害人苏某采取扇耳光、用椅子砸等方

式进行殴打，殴打中黄某等人欲将其带到他们开

的房间，苏某为躲避爬上窗台，随即从该房间窗户

坠落，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死因是高坠导致主动脉

弓降段断裂大出血。在该案中，被告人带着五名

同伙，从深夜到清晨一直在房间外围堵被害人，与

之同行的女性也遭到殴打，给被害人造成了巨大

的心理压力。在骗开房门后，多人一起使用工具

殴打被害人，在试图将其拖去别的房间时，被害人

因遭受多人围殴以及对接下来可能会遭受更严重

暴力的畏惧而在极度惊恐情绪状态下，为了自保

和逃离现场，只能试图从窗户爬走求生，继而造成

了不幸后果。多人围堵、围殴使得被害人无路可

逃，尽管暴力强度并未高到直接造成被害人死亡，

但处在以一敌多毫无还击之力只能被殴打的境遇

中，手机也被抢走，马上要被强行带离现场无法获

得警方救助，从窗户逃走成为唯一生路时，爬窗行

为就是被告人暴力拘禁行为诱发的必然行动。行

为人采取的暴力尽管尚未达到足以直接造成死伤

结果的程度，但造成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产生一

种紧迫的对立状态，也就是诱发介入因素的危险

状态。面对暴力时，忍受、逃跑和反抗都是被害人

的自然反应，因此需要结合具体案件中暴力的程

度、时间、地点等情况进行综合判断，当实行行为

足以使一般人身心陷入恐惧、惊慌的状态而无法

做出理性、全面的判断，这时采取的异常逃跑、反

抗等行为，都应认为是实行行为诱发的危险，这属

于危险的间接实现，应肯定加重结果的归责。

(三)与类型化的客观构造相对应的主观层面

的限定

实务中一旦肯定行为人的基本犯故意，就容

易推定行为人对加重结果至少存在过失。大量判

决书中对行为人对加重结果是否存在过失往往一

笔带过甚至避而不谈，例如在“许某某故意伤害

案”中，被告人许某某与被害人孔某因开车抢道加

塞而产生纠纷，在停车等红灯时，双方下车理论，

推搡中被告人向被害人孔某头部挥拳，致其倒地

后送医经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符合畸形脑血管

破裂致广泛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死亡。该案最后

判处被告人四年零六个月的有期徒刑。但被害人

有畸形脑血管的特殊体质，外观上很难判别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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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这种疾病，被告人是一位年迈老人，挥拳力道

十分有限，因日常纠纷向对方头部打了一拳，在实

施这种程度的暴力时，行为人对死亡结果是否具

有预见可能性？判决书中并没有对行为人主观认

识方面的讨论，这是违反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的。

当被害人的身体缺陷在争执斗殴中不幸被触发导

致其死亡时，就会造成不甚公平的判决。责任主

义的例外是对结果加重犯的不当理解，多数学者

对加重结果至少有过失存在共识，但很少讨论结

果加重犯的特殊不法内涵相对应的主观内容是什

么。直接实现型与间接实现型中特殊危险现实化

为加重结果的路径不同，为危险提供基础的事实

有所区别，因此应对行为人主观方面应当认识的

具体内容作出不同的要求。

在直接实现型中，行为人需预见的内容是基

本行为的高度危险性依据的各项基础事实。直接

实现型中行为人创设的危险具有决定性影响，主

观方面的认识与客观情况需要在重要部分具有一

致性，对介入因素缺乏预见可能性不影响过失的

判断。例如前述“杨某、杜某放火案”中，行为人对

被害人被惊醒并打开手电筒的电击功能并无预见

可能性，但只要他们对屋内外均泼洒了汽油、有一

点火星就会燃起熊熊烈火这种高度危险的重要事

实具有认识，就足以肯定其对起火烧死人的后果

具有预见可能性。当行为人使用了高强度的暴力

行为、杀伤力较强的工具或者使被害人处于非常

危险的环境中时，无论是被害人特殊体质，还是异

常的介入行为都并非行为人需要认识的事实。例

如在“王某某抢劫案”中，被告人王某某以找保姆

为名将被害人张某骗至靠近机场高速的一处郊区

公共绿地处，给张某喝下放了三唑仑片的AD钙

奶，趁其因药效神志不清之际，抢走 200余元现

金，再欲取走耳环时遭到反抗，对张某面部、胸部、

腹部拳打脚踢并掐其脖子，最后抢走黄金耳环一

对。次日上午，被害人的尸体在该绿地东南角的

水沟里被发现，死因系溺水身亡。该案中，被害

人喝下了被告人准备的使人意识模糊的药，被丢

弃于陌生的郊外一整晚，周围还有无防护栏的水

沟，这种环境对于神志不清、判断力下降的被害人

而言是具有高度危险性的，只要行为人对于这些

基础事实具有认识，就应当肯定对于该死亡结果

具有预见可能性。

在间接实现型中，行为人需要对介入因素具

有预见可能性。实行行为只是创设了一种具有诱

发介入因素可能性的危险状态，介入因素是造成

结果的直接原因。例如在“张某等绑架案”中，被

告人张某看到与自己有男女关系的被害人王某某

与其他男子玩，欲将其带走但遭到拒绝，于是纠集

其余六名被告帮忙强行带走被害人并殴打。次日

将王某某骗到一出租屋内，几人殴打并索要了人

民币五千元，王某某只拿出一千元，被要求打电话

给亲友将钱汇至张某提供的账户。后张某等人担

心被发现欲将人转移，由三人挟持被害人乘坐出

租车，其余人随后，路上乘出租车与一辆小汽车发

生碰撞，王某某因钝性外力打击导致颅脑严重损

伤而死亡。本案中被告人对绑架人采取的转移

方式并不存在高度危险，通常情况下，遵守交通规

则驾驶汽车并不具有发生车祸的高度危险性，因

此，被告人对出租车会与其他汽车发生碰撞这一

介入因素缺乏预见可能性(在客观层面也可以否

定归责，不在此节展开讨论)。但同样是交通事故

的介入因素导致被害人死亡，被告人也可能对介

入因素具有预见可能性，譬如在“徐某抢劫案”中，

被告人徐某预先购置水果刀、墨镜等作案工具，于

晚间 7时左右乘上了被害人朱某某驾驶的出租

车，当车辆行至高速公路上时，徐某要求在应急车

道上停车，随即持水果刀抵住被害人胸部实施抢

劫，争执中被害人的右侧肩部受伤，创腔5厘米深

达骨质，被害人冲下车呼救，被高速上行驶经过的

轿车撞倒，经抢救无效当日死亡。该案中被告人

使用刀具刺伤并威胁被害人，对其肉体和精神都

造成了极大的刺激，被害人出于求生本能定会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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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反抗、求助或逃跑，在紧迫又危险的紧急状态

下，只能从车上逃下来，而车辆又因被告人要求停

在高速公路上，一旦跑上快车道就会面临被路过

车辆冲撞的可能，这一点被告人不难预料，因此可

以肯定被告人对被害人因惊慌失措奔向快车道的

介入行为有预见可能性。

总之，结果加重犯不会离我们远去，我们必须

学会与之共存。这一特殊犯罪类型内含法益保

护和人权保障的冲突，也呈现出不加限制予以适

用的乱象。刑罚是最为严厉的制裁措施，所以，对

于理性的刑罚而言，不仅要考虑行为人的行为与

损害后果之间的关联性，而且要考虑在何种条件

下才能把与行为人的行为相关联的损害后果作为

行为人的作品归属于行为人。危险现实化理论

构建的类型化判断构造既易于理解又易于操作，

为司法工作者提供了判断及说理的“称手工具”，

能够限制实务中对结果加重犯的恣意判断，有利

于实现同案同判，贯彻平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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